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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 
102 年度上半年大學校院通識教育暨第二週期系所評鑑實地訪評報告書初稿申復意見表 

申復單位：國立高雄大學應用物理學系 

評鑑項目 申復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 
初稿內容 

申復意見說明 檢附資料說明 

一、目標、核

心能力與課程

設計 

□違反程序 

□不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共同部分】 
碩士班學生之基本核心能力，

理論上其標準應稍高於學士班

學生之基本核心能力，但目前

該系所訂定之學生基本核心能

力，碩士班與學士班並無區

別，且該系又尚未建置完整的

核心能力檢核機制，恐難區分

該系學士班學生與碩士班學生

之分段能力之差別。(第 2 頁，

待改善事項第 1 點) 

本系目前規劃之基本核心能力隨各

開課課程而有所變動，非隨著學制

(碩士班或大學部)變動，才會造成碩

士班與學士班的核心能力似乎並無

區別，然而，這是由於基本核心能力

制訂時的規劃理念所致。基本上各課

程碩士生在修習時，其修課通過的門

檻較高，且授課教師的要求亦較嚴

謹。 

 

二、教師教學

與學習評量 
□違反程序 

□不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共同部分】 
教師教學評鑑結果除交由系主

任瞭解外，針對多學期教學評

鑑不佳之教師，該系雖有提供

協助但並未明訂處理辦法。(第
4 頁，待改善事項第 2 點) 

針對多學期教學評鑑不佳之教師，系

主任會先了解教師授課情況，詢問教

師是否需提供協助，如有需要，會安

排資深教師給予諮詢與輔導。另外，

本校為能持續提供教師專業成長諮

詢服務、並建立完善教師評量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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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申復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 
初稿內容 

申復意見說明 檢附資料說明 

以提升教學品質及研究水準，成立

「教學諮詢委員會」，並設置「導師

抒解壓力工作坊」，提供教師教學諮

詢的管道與教師間之經驗分享交

流，使教師在多重壓力之下，仍維持

良好教學品質。而為能提供一固定且

有效之教學技能交流空間，本校已設

置「教師發展中心」，並於 97 年 1 月

2 日舉行揭牌儀式正式運作，以提供

教師彼此之間教學經驗交流與教學

技能學習場所，期能開拓教師教學技

能、改善教學困境、交換教學經驗，

以增進教師專業與教學效能，並做為

本校「同軸學園」之推動平台。 
二、教師教學

與學習評量 
□違反程序 

□不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共同部分】 
書報討論課及實驗課程的學分

數與實際授課時間並不相符，

未能真正反映出每位教師與學

生每星期的實際教學及學習負

荷。(第 4 頁，待改善事項第 3
點) 

本校專任教師每週基本鐘點以授課

時數計算，並非學分數，書報討論課

及實驗課程均以實際授課時數計算。 

 

二、教師教學

與學習評量 
□違反程序 

□不符事實 

【共同部分】 
該系缺乏有產業經驗的專、兼

本系教師積極與產業界合作，獲得多

件經濟部科專與工業界產學合作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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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申復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 
初稿內容 

申復意見說明 檢附資料說明 

■要求修正事項 任教師，職涯發展相關的課程

略為不足。(第 4 頁，待改善事

項第 4 點) 

畫，藉由計畫執行，累積很多產學經

驗。另外，本系 102 學年度第一學期

開設”大學入門”課程，提供大一新生

職涯發展與性向探索作完整規劃。 
二、教師教學

與學習評量 
□違反程序 

□不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學士班部分】 
宜將外系與該系專業課程相關

之課程學分納入畢業學分採

計，並將其納入課程地圖中，

以引導學生修習，或可考慮鼓

勵並開放學生至外系或外校選

修課程。(第 5 頁，建議事項第

1 點) 

本校各系所聯合開設多個全校性主

題學程，相關課程本系可納入本系畢

業學分採計。 

 

三、學生輔導

與學習資源 

□違反程序 
□不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共同部分】 
宜建立 TA 之分配與培育機制

相關辦法，並規範 TA 之專業素

質，以使 TA 發揮協助提升教學

成效之目的。(第 7 頁第 8 行，

建議事項第 3 點) 

1. 本系教學助理(TA)皆建議碩士班

學生或前一年度課程表現優良之

大專生擔任。 
2. 本系安排教學助理參與校方提供

的教學助理培訓課程，以提升教

學助理的專業品質，並每個月與

學期結束後於教學助理管理系統

中，填報工作或輔導紀錄表與工

作自評，教師部分則提出期末成

果報告，說明教學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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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申復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 
初稿內容 

申復意見說明 檢附資料說明 

三、學生輔導

與學習資源 

□違反程序 
□不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學士班部分】 
宜向校方爭取經費，逐年添購

實驗儀器，優先添購較新穎的

教學實驗項目儀器，以增進教

學效果，同時重新檢討實驗內

容項目，如刪減與高中物理實

驗相同或類似的實驗項目。(第
7 頁第 11 行，建議事項第 1 點) 

1. 本系已規劃 102 學年度之普通物

理實驗分「普通物理實驗(A)(B)」
2 班上課，將每組實驗人數降到 2
至 3 人。該年度實驗重新規劃與

每項實驗多購置一套，使得同時

段 10 組實驗有 2 組是相同實驗，

較能配合上課進度。 
2. 本系於 100 學年度至 102 學年度

逐步購入新穎的教學實驗項目，

如：熱電轉換、燃料電池、太陽

能電池、轉動慣量實驗、地磁與

磁矩實驗。淘汰現象觀察與高中

物理類似的實驗，如：力學基本

原理、能量守衡、水波槽、空氣

柱共振、幾何光學、薄透鏡與平

面鏡成像實驗等。 

附件 3-1 102 學年度普通物理學實驗

手冊目錄。 

四、學術與專

業表現 
□違反程序 

□不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共同部分】 
建教合作計畫件數和金額除 97
學年度獲得 1,000 萬元補助

外，其餘學年度相對偏少，有

待努力。（第 9 頁，待改善事項

第 1 點） 

本系持續積極爭取建教合作計畫： 
102學年度爭取到經濟部學界能源科

技專案計畫，計畫經費 750 萬。 
 

附件 4-1 經濟部計畫核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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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申復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 
初稿內容 

申復意見說明 檢附資料說明 

四、學術與專

業表現 
□違反程序 

□不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共同部分】 
足以展現學術與專業表現之國

際學術交流合作成果較少，有

待加強。（第 9 頁，待改善事項

第 2 點） 

本系持續進行國際學術交流合作，藉

由交流合作來增進國際觀與提升研

究成果，除了現有研究合作之外，目

前本系也有進行相關學術交流如下

所示： 
1. 台澳科學合作協定-雙邊人員互

訪。 
2. 奈米結構半導體中的能量與電荷

轉移(PPP 計畫)。 

1. 附件 4-2-1 台澳科學合作協定-雙
邊人員互訪經費核定清單。 

2. 附件 4-2-2 奈米結構半導體中的

能量與電荷轉移經費核定清單。 

五、畢業生表

現與整體自我

改善機制 

□違反程序 

□不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共同部分】 
目前碩士班畢業生在地工作機

會仍不足，影響該校學士班畢

業生留校投考碩士班的動機。

（第 11 頁，待改善事項第 3 點） 

本系碩士班畢業生大部份在南部科

學園區或產業界工作，就業情況良

好。碩士班畢業生在地工作機會不

足，並不是影響本校學士班畢業生留

校投考碩士班的動機。 

 

五、畢業生表

現與整體自我

改善機制 

□違反程序 

□不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共同部分】 
研究應用科技方面的教師，宜

優先提出適合的產、官、學研

究計畫，建立與廠商的密切合

作關係，以增加畢業生的在地

就業優勢。（第 11 頁，建議事

項第 3 點） 

本系教師積極與產業界合作，建立與

產、官、學密切合作關係，獲得多件

經濟部科專與工業界產學合作計

畫，藉由計畫執行，累積很多產學經

驗，增加畢業生的在地就業優勢。 

 

 


